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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

(一) 对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；

(二) 对须经股东会和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

提出建议；

(三) 对 进 司展司的 司 出进 进究 公出建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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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召开，委员会在讨论后，向董事会提交报告。例会的主要议题

是：

讨论关于公司管理层上一年度业绩指标完成情况考核的完

讨论关于公司管理层 年度业绩䱨情的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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